
台南市政府105年度私劣菸酒執行查察方案

壹、依據：財政部105年度加強查緝私劣菸酒策進計畫。

貳、目的：健全菸酒管理，維護市民健康及合法菸酒業者權益。

參、實施期間：自105年 1月起至105年 12月止。

肆、執行範圍及原則：抽檢範圍為本市各區，抽檢家數及抽檢對象

以區別人口數及各區菸酒業者之數量為原則。

伍、查緝重點：

   一、推動「加強稽查酒類之製酒原料作業計畫」，以確保酒製造

業者釀造原料與酒類標示相符，及強化進用原料之安全

衛生、農藥殘留、黃麴毒素、重金屬等製程紀錄資料之查核。

    二、進口未變性或變性酒精源頭及流向之選案查察。

    三、國內酒製造業及菸酒進口業者帳證之選案查察。

四、酒精販賣業者之查察。

    五、新上市前酒品檢驗及市面販賣酒品衛生之抽檢暨複核。

六、夜店、酒店、舞廳(KTV、PUB)等特殊娛樂場所、飯店、餐廳及

薑母鴨、羊肉爐、燒酒雞、牛排館外燴、坐月子中心(月子

餐)，以及傳統市場、黃昏市場、跳蚤市場、檳榔店(攤)、花

集夜市橋下、公園風景點、牛墟、菸酒物流中心、貨運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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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或使用菸酒品場所暨常發現販賣低價菸品點之查察。。

七、市面販賣低價菸酒品之地點及關聯性業者之勾稽及查察。

八、菸酒產製或進口業者通路盤商之查察。

九、加強查緝機關縱橫向及資訊之交流與合作運用。

十、加強酒類標示等宣導，及鼓勵民眾(含高風險業者之從業

人員)踴躍提出檢舉。

陸、查核方式：

一、例行性查核：本市轄內至104年 12月底止，共有菸酒製造

業者23家（許可19家，外加隆田酒廠、酒精廠、善化啤

酒廠及台糖酒精廠等4家），菸酒進口業者73家、買賣業

者 11,812 家（以財政部資料為準），依菸酒查緝及檢舉

案件處理作業要點第 12點規定，菸酒製造業者及已登記

之酒精販賣業者每年應至少全部檢查1次；菸酒買賣業者

及進口業者每年應抽檢 5%以上，但轄區內菸酒進口業者

及販賣業者超過 7000 家時，應至少抽檢 350家以上，故

本年度應抽檢350家以上。

二、專案查核：

    1、安康專案查緝每月2次以上。

    2、傳統民俗節慶前專案查緝每年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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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不定期選案查緝。

    4、檢舉案件查緝。

三、情資蒐集及專人聯絡窗口。

四、篩選風險性高之累犯及查獲違法量多者資料。

五、洽請檢警調對可疑業者佈線跟監。

六、不定期與協查單位人員檢討成效與對策。

七、積極宣導行銷，尤其對於免稅商店、農漁民勞工等之宣導

並鼓勵民眾踴躍提出檢舉。

八、依照「菸酒及檢舉案件處理作業要點」規定，隨時就轄內菸

酒業者及相關業者進行稽查、抽檢或取締，尤其酒製造業

者釀造原料與酒類標示相符性之查核，並依規定處置，

相關現場處理之資料，應依規定及時鍵入菸酒查緝系統，

菸品部分請同時提供海關鍵入「私菸查緝系統」。

九、轄區內發生私劣傷害事故時，應即依「飲用私劣酒發生重

大傷害事故緊急通報作業規定」轉報中央主管機關及相關

機關(單位)。

十、會同中央相關查緝機關查獲跨轄區案件之重大私菸酒案件，

宜知會當地之地方政府為必要之協助。

十一、為蒐證不法業者常以低於市場合理價格在市面販售走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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菸品之事證，應詳細查對登載該菸盒上標示之品牌名稱、

進口商及製造商之名稱、地址、批號、有效日期或製造日期，

尼古丁與焦油含量等資料，於銷毀時並保留該菸品 4條

(40包)之物證，其中 2條送請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豐

原捲菸廠協助衛生安全檢驗。

十二、加強使用或銷售菸酒場所、低價販售菸酒業者進銷憑證

等資料之勾稽查核

1.對於使用或銷售菸酒品場所應加強勾稽查核進銷項憑

證資料或抽檢酒類，以確保消費者權益及衛生安全。

2.對於低價販售菸酒品之關聯性業者，應提高查核頻率

及取樣送驗，並加強勾稽業者相關憑證資料，並及時

或通報相關協助機關追查通路盤商或源頭。

十三、透過辦理各種消費安全宣導、廣告及藝文活動等方式，

直接面對民眾教導認識私劣菸酒危害健康之嚴重性，及

菸酒消費基本常識，以維護消費者健康，進而落實拒絕

購買私劣菸酒品之目的。

十四、為確保消費者安全與權益，傳統民俗節慶將屆之前，酒

品需求大增，會同國稅單位，就市售低價酒品列為高風

險加強監控查核對象，適時提高稽查頻率，以查察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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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涉及標示不實及取樣檢驗衛生標準。

柒、查核項目：

項 次 檢 查 項 目

1 菸酒製造業者或進口業者有無取得許可執照。

2 抽驗之菸酒是否為劣菸、劣酒。

3 菸酒製造業者之許可執照是否有效、登載內容與事實相符。

4 增設工廠是否符合菸酒管理法第14條規定。

5 有無未經許可分裝菸、酒之情事。

6 有無結束菸酒業務或無菸酒產製事實。

7 有無工廠登記經撤銷或廢止之情事。

8 菸酒之宣傳或標示是否符合規定。

9 有無擅自將變性酒精還原為未變性酒精。

10 產製之菸酒是否為經財政部許可之產品種類。

11 菸酒之廣告或促銷是否符合規定。

12 有無販賣逾期菸酒。

13 有無以無法辨識購買者年齡之方式販賣菸酒。

14 有無販賣、運輸、轉讓或意圖販賣而陳列私菸、私酒或劣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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劣酒。

15 菸酒製造業者或進口業者有無依法應辦理變更申報。

16
供製藥使用或醫療衛生消毒使用之酒精販賣業者是否領有

藥局執照或藥商許可執照。

17 酒製造業者良好衛生標準查核。

18 酒製造業者所生產產品是否合乎酒類衛生標準。

19 未變性酒精(含變性)流向之查核與追蹤。

20
酒製造業釀造原料農藥殘留、重金屬或其他毒素等之抽檢

查核。

捌、查核時程規劃：自105年 1月 1日起至105年 12月 31日止。

第一季

（1-3月）

第二季

（4-6月）

第三季

（7-9月）

第四季

（10-12月）

東  區

南  區

中西區

新化區

安平區

北  區

安南區

新營區

製酒業者

進口業者

酒精販售業者

仁德區

東  區

南  區

中西區

新化區

安平區

北  區

安南區

新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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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化區

新市區

安定區

山上區

玉井區

楠西區

南化區

左鎮區

麻豆區

下營區

六甲區

官田區

大內區

鹽水區

白河區

柳營區

後壁區

東山區

佳里區

學甲區

西港區

七股區

將軍區

北門區

歸仁區

關廟區

龍崎區

永康區

善化區

新市區

安定區

山上區

玉井區

楠西區

南化區

左鎮區

麻豆區

下營區

六甲區

官田區

大內區

鹽水區

白河區

柳營區

後壁區

東山區

佳里區

學甲區

西港區

七股區

將軍區

北門區

仁德區

歸仁區

關廟區

龍崎區

永康區

    以上時程規劃，依實際需要作彈性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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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權責分工：由本府菸酒聯合稽查及取締小組(財政處、經濟發展

局、衛生局、環境保護局、警察局、消防局、新聞及國際關係處、

消費者保護官辦公室等機關)調派人力組成稽查人員，稽查時

至少須有二人共同執行職務，各機關稽查人員依「台南市政府

菸酒聯合稽查及取締小組工作職掌」所定職掌辦理稽查工作。

拾、實施方法及步驟：

一、抽檢以實地檢查方式為之。

二、授權菸酒聯合稽查及取締小組擇定抽檢對象，檢查前得發

函通知選定之業者，請其準備相關資料（如菸酒製造業

或進口業許可執照、酒之衛生檢驗報告、進貨憑證、進口報

單證明、菸酒稅等）受檢。

三、稽查人員現場檢查時，應出示本府稽查證或單位服務識別

證，或列明檢查起訖時間、檢查人員姓名及職稱之公函。

四、執行抽檢，無償取樣檢驗之菸酒產品，其數量（菸2條、

酒2瓶為原則）以足供檢驗之用為限。取樣時應當場取樣，

開立收據一式二聯，由稽查人員及受檢業者負責人或關

係人簽章後，一聯交受檢業者收執，二聯由主管機關留

存。

五、抽檢時，同一路段如發現有非擇定之抽檢對象，稽查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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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併同抽檢。

拾壹、案件處理：

一、抽檢合格案件，由稽查人員填寫「臺南市政府辦理菸酒稽

查紀錄表」，請受檢業者當場於紀錄表簽名。

二、抽檢不合格案件，由稽查人員填寫「臺南市政府違法嫌疑

菸酒案件現場處理紀錄表」，並製作稽查報告，儘速依法

處理。。

三、查獲輸入私菸、私酒，或產製、輸入、販賣、運輸、轉讓或意

圖販賣而陳列有害人體健康之劣菸、劣酒案件，聯合稽查

及取締小組應進行菸酒成品及半成品之盤點及記錄後，

予以封存或扣押（留），迅即就該菸酒作初步篩檢，並

送往檢驗單位作精確檢測。

拾貳、扣押物保管：緝獲違規菸酒，由稽查人員依法扣押後，逐一

點收、編號、設專簿登記，並於扣押物品上加貼標籤，運交

本府專用倉庫妥慎保管；惟如搬運不便，得由稽查人員現

場封存後，責付違法嫌疑人保管。

拾參、加強製酒釀造原料與酒類標示相符性之查核：

一、為防範酒製造業者，利用食用酒精稀釋添加香料之方式

產製標示不實酒品，嚴重損害消費者權益之違法標示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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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應依據菸酒管理法施行細則規定有關酒分類之主、副

原料等、酒類衛生標準規定之添加物，以及酒製造業良好衛

生標準規定製程及品質、倉儲等規定，加強查核製酒原料、

酒類添加物、基酒或酒精等進貨資料，釀酒生產基本設備相

關使用資料，及其他相關資料，如倉儲管制、批號印刷設備、

裝瓶用之酒瓶、及標示等包裝材料之進銷量等資料。

二、前項查核應併同酒製造業良好衛生標準第14條規定之酒

製造業良好衛生標準查核表詳實紀錄，及依照該標準第 14

條、第15條規定處理。

拾肆、為發揮聯合稽查進口「酒精」之效能，依財政部權責分工及

「酒精查核作業方式」辦理。

拾伍、103年考核評分缺失改進：加強查處逃漏菸酒稅數量。

拾陸、法令宣導：

一、不定期於各種媒體、配合市府各項活動辦理，或製作法

令宣導單等方式，加強菸酒及防止逃漏菸酒稅宣導，以

提升民眾菸酒消費意識，並瞭解政府所作努力。

二、利用本府網頁宣導：將菸酒管理相關法令及財政部製作

之宣導短片於本府網站聯結方式，作全天候宣導，俾提

供民眾觀賞及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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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為廣泛對特定之目標族群辦理防杜私劣菸酒與稅捐逃漏

之宣導，將運用合適宣導通路宣導。

四、配合消費者保護活動適時宣導民眾選購酒品時，優先購

買取得認證「W」字型標章之優質酒品，勿購買來路不明

或低價酒品等。

五、落實村里基層民眾宣導及鼓勵民眾檢舉。

拾柒、預期效益：

一、 杜絕私劣菸酒品產製、販售，保障民眾身體健康及生命

安全。

二、 健全菸酒產銷秩序，增進菸酒管理效能。

三、 提升私劣菸酒品查緝績效，維護合法業者及消費者權益。

拾捌、經費：由本府財政處105年度預算「菸酒管理」經費項下依相

關規定核實報支。

拾玖、獎懲：依中央私劣菸酒查緝督導考核評比結果，由本府財政

處彙總簽報依「台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平時獎懲

標準表」規定辦理敘獎。

貳拾、本方案於奉核可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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